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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析 二、本章复习要点 1.我国法的形式 按照法律地位的

不同，我国的法律法规分为八种，由各级人大、各级政府和

有关部委制订，应分别熟悉它们的法律效力。其区分要点，

一是要看制定者；二是要看名称。 (1)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定，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2)法

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其法律效力和地位仅次于

宪法，名称形式是《××法》。 (3)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

，通常冠以条例、办法、规定等名称。其地位次于宪法和法

律，高于地方性法规。 (4)地方性法规。名称形式是《××条

例》，法规名称中有该行政区的名称，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

域范围。 (5)自治法规。名称形式是《××条例》，法规名称

中有该自治地区的名称，在该地区适用。 (6)特别行政区的法

。法规名称中有该特别行政区的名称，在该地区适用。 (7)行

政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级政府制定，名称形式一般是

《××办法》，其法律地位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8)

国际条约。不属于国内法的范畴，但我国签订和加入的国际

条约对于国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

也有约束力。 2.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分类：(1)义务性规范；(2)

禁止性规范；(3)授权性规范。 区分各种性质的规范可以通过

其中的关键词来掌握，例如：“必须”用于义务性规范，“

不得”用于禁止性规范，这两种规范又属于强制性规范。“

可以”用于任意性规范。 3.经济法律关系的要素 任何经济法



律关系都具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即主体、内容和客体。这

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其中任何一项内容发生变更，都可能引

起经济法律关系的变动。注意掌握各要素所包括的项目。 4.

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 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

更和消灭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有相应的法律规范依据

；(2)有经济法律主体，这是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实际承担者

；(3)有法律事实出现。 其中法律事实可以分为法律行为和法

律事件。区分法律行为和法律事件的要点是看是否以主观意

志为转移。法律行为是指以法律关系主体意志为转移，能够

引起法律后果，即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人们有

意识的活动。法律事件是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能够

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定情况或者现象。 5.熟

悉法律责任的种类和主要内容 6.仲裁 仲裁是指由经济纠纷的

各方当事人共同选定仲裁机构，对纠纷依法定程序作出具有

约束力的裁决的活动。 (1)并非所有的纠纷和争议都可以仲裁

，不属于仲裁范围的有：关于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

承纠纷；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劳动争议；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2)申请仲裁应

当遵守的法律规定。 ①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

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

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②当事人发生争议只能在仲裁与诉讼

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解决争议。 ③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

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

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④回避制度。

(3)仲裁机构包括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协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

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



有隶属关系。 (4)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

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

协议。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

裁协议无效。仲裁协议一经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

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

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5)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符合的条件有

：①有仲裁协议；②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③属

于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 (6)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

辖，仲裁委员会应当由当事人协议选定。仲裁应当开庭进行

。仲裁不公开进行。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

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

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7.行政

复议 (1)掌握不能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形，除此以外可以申请行

政复议。 ①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

决定。可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出申诉。 ②不服

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可依法申请

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申请人可以自知道该具体

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

申请期限超过60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

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 (3)

行政复议一般是向作出决定的部门的上一级单位提出。行政

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4)行政复议的举证责任，由被申请人承担。行政复议机关应

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



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60日的除外。 8.诉讼 (1)熟悉民事诉

讼和行政诉讼的范围。 (2)有关审判制度的规定 ①人民法院审

理第一审案件，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

人独任审理外，一律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

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或行政案件，

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

公开进行。 ③一个案件经第一审人民法院审判后，当事人如

果不服，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由该

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二审。二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为

终审的判决和裁定。 (3)诉讼管辖包括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其中地域管辖又分为一般地域管辖和特殊地域管辖。 ①一般

地域管辖是按照当事人的所在地划分案件管辖法院的，也叫

普通管辖。通常实行原告就被告原则，即由被告住所地人民

法院管辖。 ②特殊地域管辖是以诉讼标的所在地或者引起法

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律事实所在地为标准划分管辖

法院，也叫特别管辖。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

，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向两个以上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4)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而失去诉讼

保护的制度，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

侵害时起计算。 ①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 ②注意掌握特

别诉讼时效期间，如：在延付或拒付租金的、寄存财物被丢

失或损毁的情况下，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因国际货物买卖合

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出诉讼或申请仲裁的期限为4年，

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等。 ③最长

诉讼时效期间 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



予保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